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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our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It has put forward urgent requirements and severe challenges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ng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nsforming methods. The judicial appraisal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team closely track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progress and theoretical resource requirement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udy th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epidemic situations, provide expert advice and special research 

reports, and obtain major strategic achievements provided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gh-end decision-making of think tank services. Anti-epidemic practices have exposed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institutional difficulties, and security constraints in China’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The three major issue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re the rule of law system and rule capac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y, and public health law. “System” and the inconsistency and mismatch between the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response to major epidemics.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rule of law system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through legislation 

and law revision, rationalize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of each subject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corporate 

public health law into the second-level disciplines of law and in this way, it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discipline systems, academic systems, and discourse systems. Public health safety educ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national educ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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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完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优化体制机制、变革方式方法提出了急迫要求和严峻挑战。司法鉴定与社

会治理创新团队密切跟踪、关注疫情防控的实践进展和理论资源需求，研究重大疫情背景下社

会治理现代化实践和理论难题，提供专家咨政建言和专题调研报告，为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提供了智力支持，发挥了智库服务高端决策的显著作用。抗疫实践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存在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的问题，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和法治能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公共卫生法学“三个体系”及公共卫生安全国民教育

体系与重大疫情应对之间不协调、不匹配等矛盾。未来，应通过立法与修法并举的方式完善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理顺疫情防控中的各主体的权限、职责配置；激发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活力；将公共卫生法学纳入法学二级学科并以此推动与之相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建设；将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范畴，从而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

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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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对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产生了重

大影响，疫情防控期间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承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超负荷运行并最

终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显著优势。重大疫

情防控对于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

会治理模式、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的重大机遇。对此，我谈几点看法，与大家共享。

1  重大疫情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的机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重大疫情不仅是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更是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检验。针对新冠疫情给司法鉴定以及社会治

理创新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为疫情防控提供智力支持，成为摆在“科技部教育部司法鉴定与社

会治理法学学科”引智基地与“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面前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此，我们迎接大考、应对挑战、担当作为，展示了引智基地与创新团队协同创新、携手并进

的风采，发挥了服务决胜武汉、决胜湖北、决胜全国的全民抗疫高端决策服务的智库作用。

1.1  司法鉴定一流团队在抗疫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以刘良领衔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司法鉴定作为集医学、法学、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跨

越科的综合一流方阵，多年来为武汉、湖北乃至全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社会稳定、人民权益

保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次新冠肺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突发袭来，以全国著名法医学专家刘

良教授为代表的法医学团队在抗击疫情、救治患者、服务抗疫指挥科学决策、医疗机构临床诊

断救治的极为关键时刻，率先对新冠病毒肺炎患者遗体进行法医专业解剖，揭示新冠病毒发病

机制、病理特征及其相关临床之间的关联，为救治措施的调整、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专业性、

科学性、超前沿有效防控性的智力支持，成为推动构建全球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法医学的

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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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司法鉴定与社会治理学科引智基地”在抗疫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既给引智基地的硬实力、软实力提供了一次现实检验，也为其展示硬

实力、巧实力提供了机遇。以引智基地学术带头人闫平教授领衔、徐汉明教授、张琦教授等参

加的团队及时提交《关于迅疾运用生物信息学研究方法开展对武汉地区新冠肺炎病毒被输入溯

源拉网式调查的建议》，率先回应对武汉污名化，质疑武汉为病毒始发地的专业论点，从流行

病学调查视角提出对“零号病人”溯源调查、对出席世界军人运队会美国五名军人运动员身患

肺炎病例通过世卫组织、美国 CDC 进行追溯调查，组织专业人士对武汉及湖北地区新冠肺炎病

案拉网式调查研究等建议，被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

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政委中央领导机关批示，发挥了服务高端决策的咨政建言作用。

1.3  “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最

高人民检察院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基地”在抗疫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姚莉教授、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徐汉明教授把贯彻落实中央有关

抗疫决策部署精神作为锻炼青年才俊、检验基地综合实力的极佳时机。姚莉教授率先在《法制

日报》发表《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治理之道》，被“学习强国”转载，及时凝聚了方方面面奋

力抗疫的共识。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本校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的专家，与

武汉大学，武汉地质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江汉大学，跨省的浙江理工大学，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新疆塔里木大学协同合作，与湖北省检察院、省司法厅及武汉、宜昌、

襄阳等地 15 个司法实务机关重点围绕依法防控与依法治理问题展开研究，共编报《抗疫阻击战

专报》78 期，提出服务决策建言计 239 项。先后被中央、湖北省、武汉市等领导机关，以及中

央媒体（内参）简报等批示采纳 40 件，其中副国级领导批示 4 件（次），省部级领导批示 4 件；

组织完成了中央政法委员会下达的《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研究》项目，湖

北省科学技术厅下达的与同济医学院合作的《“四联方”疗法疗效安全性研究》应急调研项目；

有关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零感染”经验等建议、《关于舟山等地设立临时入境口岸及隔离

点的建议》《禁止野生动物商业性人工繁殖的修法建议》被中央决策采纳，有关严厉打击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等建议被湖北省立法机关、有关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采纳。我们的团队主要做了五件事：一是，围绕中西药并用治疗新冠肺炎，介推疫病防治前

沿成果。我们挖掘利用相关研究资源，及时向一线医院、地方政府指挥部、中央有关部门分别

介推基因治疗技术专家徐耀先教授的方案，先后报送了多期专报；针对民间中医自愿参与抗疫

面临体制机制协调难题，对浙江、山西、陕西等地民间中医自费驰援武汉情况进行调查，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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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快制定挖掘保护发挥民间中医参与抗疫相关政策》的建议；向上海、天津、重庆、云

南、湖南等地介推上述“建议”“方案”，受到了相关抗疫指挥部高度关注；驰援抗疫的火神山、

雷神山与武汉地区同济、协和、人民、中南等 9 家一线医院先后来函致谢。二是，围绕补强基

层防控短板，提供精准施策建言。组织协同抽样调查，提供《抗疫阻击战在基层社区仍有短板》

《武汉社区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保障调查》《武汉社区防疫、居民生活保障与信息传导情况调查》

《武汉市社区防疫工作居民满意度调查》等报告，为把抗疫“四早”的重心放在基层提供决策

建议。针对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重视智力支撑、强化青年学生责任担当的新课题，报送《彰

显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独特优势》《发挥区块链技术在疫情社区治

理中的建议》《党员及党组织在零感染社区保护中的作用》《关于组织武汉退休干部参与社区

治理的建议》。针对抗疫重心下沉不到位、局部基层社区抗疫工作薄弱的新问题，选派 4 个调

研小组总结基层类型化的经验。报送了关于蔡甸区“零感染”社区打造“健康幸福家园”、江

夏区五里界街锦绣村打造“无疫情村”、洪山区梨园街社区打造“零感染”社区“健康共同体”

的调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同志和中

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训秋同志对此充分肯定；组织撰写《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打赢

新冠肺炎抗疫人民战争——武汉及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回眸》等多份报告，中政委予以

肯定。三是，围绕复工复产复市复学，提供科学决策路径。率先提出《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及经

营困难的调查》《疫情防护下的居民复工就业调查》和《依法依规为湖北外出复工复学人员提

供保障的建议》，以及有关提升湖北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粮食安全的建议。这些都得到湖北

省委省政府的多个肯定性批示。四是，围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提出完善法治体系方案。

针对现实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不完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体制机制运行不顺畅，

基层疫情报告、临床诊断医疗报告、传染专门医疗机构报告与 CDC 报告机制不协调，综合适用

法律政策与执法司法保障存在困境等问题，提出健全完善公共卫生领导体制和组织架构，从宏

观政策、中观对策和微观举措三个层面完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治理机制，健全和完善传

染病防控信息的发布机制，组织专门力量、建立专门机构研究本次疫情防控的武汉样本，以及

建立社会救助与心理服务保障机制，依法实行交通管制，依法从严从快打击抗疫期间刑事犯罪，

并及时建立远程会见制度、规范远程阅卷程序、实现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信息化，加强

疫情期间监狱防控与管理的多项建议。结合立法司法执法实践急需，提出创建疫源野生动物管

理制度，立法禁止所有野生动物的商业性人工繁殖和利用；将动物类公益损害案件一并纳入公

益诉讼受案范围；明确动物救护机构的慈善公益性等社会治理法治举措，并就生物安全立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提出具体建议。分别得到了中国法学会、教育部社科司、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湖北省委信息综合室等省部级机关的批示。五是，围绕夯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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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基础，提出推进公共卫生公民交易建设。为弘扬“英雄武汉”精神建言献策，建议启动《英

雄武汉》《英雄湖北》丛书编纂工作与英模宣传同步开展，被中国法学会和湖北省委办公厅专

报采纳。

2  重大疫情下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疫情不仅是一次重大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总体而言，在打赢新

冠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释放出了强大的效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但是，这次重大疫情也同样

暴露出我国卫生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短板和不足，从而给公共卫生安全

治理的模式、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2.1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突发的重大疫情暴露出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如下：（1）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导致应急管理体系独立性、操作性和有效性不强，难以

匹配“健康中国”宏观战略落地实施。（2）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体系存在交叉，忽视了应急

管理体系自身的专业化建设。不同于常态化的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有其独特的运作规律，

需要更加注重优化管理程序、管理层级，强化预警决策效率，注重应急反应能力建设。但现阶

段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存在不足，尽管设立了各级卫生应急指挥机构，但都挂靠在各级卫生行政

机构，应急管理多沿用常态化管理体系运行，忽视应急管理体系的独特性，这包括国家疾控中

心的地位权限不明［2］；中央和地方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权限分配模糊；公共卫生事件“前

预警期”的地方政府应对权配置空缺［3］；公共卫生预警权配置冲突模糊，预警发布的程序、

期限、内容、对象等规定欠缺，风险识别、评估机制不健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的物

资和经费短缺；公共卫生应急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等。（3）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的管理建设模

式存在缺陷。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疫情暴露

出我国应急物资储备保障体系存在若干短板，一方面，国家物资储备机制不健全，导致供应灵

活性差，缺乏韧性，难以应对突发性物质紧缺局面。另一方面，缺少应急物资储备清单，部分

物资“应储未储”现象突出。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防控早期表现的十分明显，由于医用防护服、

护目镜、口罩、消毒液、手套等物资难以有效供应，医务人员冒着被感染乃至丧命的风险坚守

在抗疫一线。再一方面，应急物资储备调配、跨部门、跨地区协调监督机制不畅，在涉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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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地区之间应急物资的大范围调配、分发和协调时问题更为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擅

自截留、调用应急物资［4］。（4）应急物资捐赠管理监督机制缺失。疫情期间，社会各界纷

纷捐款捐物，应急物资捐赠管理监督机制缺失，导致捐赠物资质量认定、接收、入库、分配、

反馈、监督等环节缺乏制定保障，引发社会公众质疑。

2.2  法治体系和法治能力面临挑战

新冠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经验表明，法治是战胜重大疫情的“定海神针”。此次

重大疫情暴露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域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实施体系不顺畅、监督体系不完

备、保障体系乏力。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应急管理领域的基本法缺失。尽管现有法律制度安

排中已出台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防洪法》以及《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法律规范。但这些法律规范都属于特殊领

域的专门法，缺乏科学性、综合性、系统系的《应急管理法》。二是，《生物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社会心理服务保障法》等需要加快制定出台，并就涉及重大疫

情防控的内容作出制度安排。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非常严峻，使得人类

面临病原体跨物种感染、跨地域传播以及新病毒不断出现的风险。新冠疫情的爆发使生物安全

存在的问题被放大，加快制定《生物安全法》。另一方面，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数

据安全法》（草案）并非针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专门性法律，但是重大疫情防控涉及个人高

度敏感信息的收集、保护、公开以及疫情涉及的机密性数据都需要加强保护，为此立法机关在

即将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中需要重视应对重大疫情过程中个人信息的搜集、

保护、公开以及公共数据的安全保障的立法内容。再一方面，重大疫情容易诱发焦虑、不安等

社会心理问题，甚至是整个社会对疫情的风险都会产生恐慌性认知，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恐慌症。

这种类似“涟漪效应”的恐慌扩散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对疫情阻击战、

持久战是极为有害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立法缺失成为制约心理服务体系发展的短板。三是，

应急管理领域等法律规范需要进行修订完善。目前，应急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突发事

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等，这些应急管理领域的法律在应对重大疫情中发挥

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不足，这包括：一方面，机构改革后，原有应急管理的职责权限面临

新的调整和重组，需要对这种新情况新形势作出法律制度上的调整。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的爆

发显示出既有的法律规范在预测预警、信息报告、应急响应、恢复重建、风险评估、权限分配

方面存在体制性障碍、机制性困扰、保障性束缚等诸多问题。再一方面，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具体，

缺乏操作性，法律法规之间关联协调不够等问题。四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动物防疫法》

也存在需要修订完善的地方。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并非属于应急管理领域，但是也存在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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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比如动物防疫法中关于动物检疫范围的规定范围狭窄，难以涵盖家畜家禽以及人工饲养、

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及其制品等，而上述动物也存在传染疾病的风险，需要纳入动物防疫法中。

2.3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展示出了其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显著优势，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短

板。一是，依法治理能力存在不足。一些地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控疫情的能力亟待加强，

比如疫情初期，有的地方采取封门、限制人身自由、随意传播武汉归来人员的敏感信息的方式

控制疫情，采取断路、挖沟等等“硬核”防疫措施，这是与法治方式相悖的。二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存在“唱高调”“喊口号”“填资料”，遇到问题就“打官腔”“扯

皮子”“踢皮球”，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危、生活冷暖麻木不仁，对基层社区抗疫资源短缺、

信息手段缺乏、人员力量不足等问题视若无睹。三是，合作衔接机制不畅，职能交叉、部门壁

垒、工作重复、相互掣肘等问题突出，损耗了有限的人力资源。四是，重防控轻服务现象突出。

一些地区却忽视应急服提供，导致基层群众所需之物资、生活用品难以满足，尤其是特殊群体、

弱势群体、年老群体的精准化服务不到位，等等。五是，人才支撑体系弱。基层社区，尤其是

农村地区专业人才严重不足、欠账严重，疫情防控出现人才荒，临时拼凑、抽调、抓壮丁现象

突出。六是，文化基础薄弱，德治体系不健全。部分地区出现不配合甚至是打骂抗疫人员，不

戴口罩强行闯关，容易听信、传播甚至捏造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增加治理难度。

2.4  公共卫生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面临挑战

重大疫情应急管理给加快推进公共卫生法学三个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急迫要求。一是，公共

卫生法学学科尚未纳入法学二级学科目录和必修课科目［5］。导致疫情防控急需的公共卫生法

学人才供应严重不足，与之相关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孱弱。二是，法学学科壁垒导致其

与医学、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安全学科融合发展不足，学科间知识共享存在困境。三是，应急

管理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及话语体系滞后于中国特色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急迫需求。

2.5  对公共卫生安全国民教育体系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病毒袭来，暴露出了国民教育在培养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方面的

若干短板。其具体表现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等教育过程公共卫生安全知识教育缺失，高

等教育理工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的学科壁垒、知识传播壁垒、学术交流壁垒、协同创

新壁垒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相互掣肘等问题等突出，导致国民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普

遍意识淡薄、应对能力不足、公共应急响应机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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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21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尊重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

人类生命健康命运共同体，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人民生命健

康安全的决策部署，从总结前段抗疫经验、吸取早期教训入手，在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方

面着力，加快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3.1  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针对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如下方面塑造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1）强化国家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制度设计。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关乎人民生命健康以及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框架，从而提升其重要战

略意义，从国家顶层战略层面的高度推进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增强制度设计的战

略定力。为此，应针对疫情应对暴露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性障碍、机制困扰和保障性束缚

难题，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高度强化应急管理体系设计整体性、前瞻性。（2）构建集中统

一、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一是，考虑成立中央应急管理委员会，

强化其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从而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

体系。二是，理清中央和地方、地方不同层级之间的卫生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责边界，并增强地

方的自主性。三是，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行政管理与专业管理适度分离的机制，构筑专业管

理的护城河，避免行政管理的不当干预。四是，加大公共卫生投入，确保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所需的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物资保障和公共财力支持。五是，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专业

人才、复合型人才、综合指挥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三类人才的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

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政策，等等。（3）强化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提升应急物资供

应能力。针对我国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完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的制度建

设，制定综合性的应急和战略物资储备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特殊领域的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法，

比如制定卫生防疫等重要物资的储备保障法。二是，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协调补充的

应急物资储备机制，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企业等在应急物资储备方面的作用，增强应急物资储

备的综合供应能力。三是，制定应急物资储备清单，明确必须予以储备的应急物资种类、标准、

数量、责任等，推动各级各地依据目录强化相关物资的储备。四是，强化应急物资统一调配、

协调机制建设，提升应急物资跨区域、跨部门指挥、调度、分配、监督能力。（4）制定应急捐

赠物资的管理规范。明确应急物资捐赠管理组织构架和捐赠标准；细化收货、登记入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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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入库、保管、分发出库等管理流程，强化各环节流程之间的衔接；加强应急捐赠物资的

信息管理和物资处置的监督检查，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

3.2  立法与修法并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

“立法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制度力量和防线要加快完善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安全等相关法

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法律体系，特别是补齐大

规模疫情发生时法律供给侧不能有效保障的短板和弱项。”［6］一是，制定《应急管理法》，

就应急管理的基本制度作出统一安排。对域外国家应急管理的综合性法律的立法技术进行创新

性转化，形成适应应急管理法治体系要求的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二是，加快制定《生

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社会心理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将涉及

重大疫情应对的内容纳入制度设计范围考量。比如在生物安全法中明确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

病、动植物疫情的管理规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就疫情防控中涉及个人敏感信息收集、利用、

公开和保护作出情景化的处理和规定；将公共疫情数据的安全纳入到数据安全保护法，明确此

类数据的存储、保护主体和职责；将社会心理服务纳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整体工作中，

构建社会心理服务的制度框架。三是，建立与应急管理法律相协调的综合配套制度。以机构改

革为契机，总结新冠疫情防控中的经验教训，就《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

减灾法》《消防法》《安全生产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作出系统的修订和完善，明确各自适用的范围，从而形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自然灾害防治、

事故灾难应急救援、社会治安重大突发事件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监督有力、保障到位的综合

配套体系。

3.3  优化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

（1）强化党建引领，整合基层生活治理力量。将基层党建与基层重大疫情防控深度融合，

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完善区域化党建、“网格

化 + 党建”、党员“亮身份”、党员“双报到”等机制，等等。（2）注重基层依法治理能力建

设，强化基层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法律咨询、纠纷化解等服务，有效提高基层依法防控、依法

治理能力；加强应急宣传普及，发挥社区微信群等作用，坚持日常推送自然灾害、安全生产、

公共卫生等应急常识，提高应对紧急事件的意识和能力；注重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等软法

资源的功能作用。三是，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推动智慧

社区、智慧乡村建设，加快网格数据在横向和纵向上的互联互通，破除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数

据孤岛”；重视基层村民、社区居民基础数据库建设，保持动态更新，为精细服务、精准治理

和应急管理提供有效支撑。四是，提升疫情防控中的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基层乡村、社区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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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制度；健全社区应急队伍；完善应急数据管理制度；

建立基层社区、乡村应急物资、生活用品供应体系。

3.4  推动公共卫生法学“三个体系”建设

一是将“公共卫生法学”升级为法学二级学科，增设“公共卫生法学”为法学本科专业必修课。

二是，着力补强公共卫生法学“三个体系”的短板。一方面，须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下

成立由医学、法学、公共卫生安全等学科专家组成的教材委员会，统一编撰适用医学学科教育

的法学统编教材，法学学科适用卫生学、流行病学、法医学、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统编教材。

另一方面，针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阶段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

公职人员、全体公民的专门教材、培训教材、通俗读本。再一方面，将公共卫生知识国民教育

纳入《“十四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作为“八五普法”的重点工程。最后，坚持“请

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搭建具有重大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影响力的人才培养与科研合作平台；

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选派专家学者、青年人才和学生参与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应对

国际交流合作，培养大批符合时代背景的国际人才，传播中国声音、分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

担当，展示中国公共卫生法学教育的良好形象。

3.5  强化公共卫生安全国民教育

一是，把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寓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全过程；二是，着力构建以培养学生后备人才为

基点、以公职人员为主导、以全体国民为主体的重大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的知识传授体系、

能力转化体系、危机应对体系、社会协同体系，实现知识传授普及化、学习模式推演化、理论

考试与能力测试精准化、应对危机实战化、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国民参与常态化。三是，将公共

卫生安全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纳入各级各类师资人员、公职人员、后备干部上岗培训、业绩考

核和能力评价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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